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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8_AF_81_

E5_88_B8_E5_8F_91_E8_c33_645861.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证券

公司执业水平，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健康

发展，根据《证券法》、《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

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发行人应当就下列事项聘请具

有保荐机构资格的证券公司履行保荐职责： (一)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二)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认定的

其他情形。 第三条 证券公司从事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应

依照本办法规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保荐机构资格。 保荐机构

履行保荐职责，应当指定依照本办法规定取得保荐代表人资

格的个人具体负责保荐工作。 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任何机

构和个人不得从事保荐业务。 第四条 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

人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恪守

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尽职推荐发行

人证券发行上市，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

、信息披露等义务。 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不得通过从事

保荐业务谋取任何不正当利益。百考试题整理 第五条 保荐代

表人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准则，珍视和维护保荐代表人职业声

誉，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保持和提高专业胜任能力。 保荐

代表人应当维护发行人的合法利益，对从事保荐业务过程中

获知的发行人信息保密。保荐代表人应当恪守独立履行职责



的原则，不因迎合发行人或者满足发行人的不当要求而丧失

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得唆使、协助或者参与发行人及证券

服务机构实施非法的或者具有欺诈性的行为。 保荐代表人及

其配偶不得以任何名义或者方式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第六条 

同次发行的证券，其发行保荐和上市保荐应当由同一保荐机

构承担。保荐机构依法对发行人申请文件、证券发行募集文

件进行核查，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出具保荐意见。保

荐机构应当保证所出具的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证券发行

规模达到一定数量的，可以采用联合保荐，但参与联合保荐

的保荐机构不得超过2家。百考试题整理 证券发行的主承销

商可以由该保荐机构担任，也可以由其他具有保荐机构资格

的证券公司与该保荐机构共同担任。 第七条 发行人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证券发行上市制作、出具有关文

件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证券服务

机构及其签字人员，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配合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履行保荐职责，并承

担相应的责任。 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履行保荐职责，不

能减轻或者免除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

券服务机构及其签字人员的责任。 第八条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

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进行监督管理。 中国证券业协会对

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进行自律管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